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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1、 本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日期：2020 年 6 月 5 日；
2、 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份数量：512.2 万股 ， 占授予前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比例为 0.90%；
3、 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10.42 元/股；
4、 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总人数：91 人。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有关规定、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已完成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登记工作，现将有关事项
公告如下：

一、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1、2020 年 3 月 19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0

年限制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和《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宜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在审议上述议案时，作为本次
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的关联董事郭春丽女士、阮国伟先生、张勇先生回避表决，公司
独立董事就本激励计划发表独立意见。

2、2020 年 3 月 19 日，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0 年限制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和《关于核实<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监事会对本次激励计划的激
励对象人员名单进行了核查，发表了核查意见。

3、2020 年 3 月 23 日至 2020 年 4 月 3 日，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拟首次授予部分
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接到与
激励计划拟激励对象有关的任何异议。

4、2020 年 4 月 8 日，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的
议案》，同时披露了《监事会关于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
象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并披露了《关于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5、2020 年 4 月 14 日,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0 年限
制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和《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2020 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宜的议案》。

6、2020 年 5 月 12 日，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名单、授予数量和授予价格的议
案》和《关于向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
股票的议案》。 在审议上述议案时，作为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的关联董事郭春丽
女士、阮国伟先生、张勇先生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就上述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
意见。 根据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上述议案在公司董事会审议权限范围
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7、2020 年 5 月 12 日，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名单、授予数量和授予价格的议
案》和《关于向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
股票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名单、授予数量和
授予价格以及本次激励计划的授予安排进行了审核，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二、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的具体情况

1、股票来源：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
2、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日：2020 年 5 月 12 日
3、授予价格：10.42 元/股
4、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数量：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为 91 人，授予的

限制性股票数量 512.2 万股，具体如下：

姓名 职务 拟授予的限制性
股票数量（万股）

占本激励计划公告
日股本总额的比例

（%）

占本激励计划授出
总数的比例（%）

郭春丽 董事 25.00 0.04 4.17
阮国伟 董事、副总裁 25.00 0.04 4.17
张勇 董事、副总裁 25.00 0.04 4.17
李正红 董事会秘书、副总裁 15.00 0.03 2.50
代四顺 财务负责人 15.00 0.03 2.50

其他核心人员 86人 407.20 0.72 67.87
合计 512.20 0.90 85.37

注：①本激励计划中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系以
上百分比结果四舍五入所致。

②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名单（授予日）详见公司
刊登在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

5、激励对象获授限制性股票与公司前次经董事会审议及公示情况的一致性说
明

本次激励计划实际向 91 名激励对象授予 512.2 万股限制性股票，与公司 2020
年 5 月 12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的《关于调整 2020 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名单、授予数量和授予价格的议案》和《关
于向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
议案》及《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名单（授予日）》完全
一致。

6、本激励计划的有效期：本激励计划有效期自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授予完
成之日起至激励对象获授的所有限制性股票全部解除限售或回购注销完毕之日
止，最长不超过 60 个月。

7、本激励计划的限售期：本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限售期自激励对象获授限
制性股票完成登记之日起算， 且授予日和解除限售日之间的间隔不得少于 12 个
月。激励对象根据本激励计划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在解除限售前不得转让、用于担保
或偿还债务。

在限制性股票的锁定期内， 激励对象因获授的限制性股票而取得的现金股利
由本公司代管。 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由于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股票红利、
股票拆细而取得的股份同时锁定，不得在二级市场出售或以其他方式转让，该等股
份的解锁期与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期相同，若根据本计划不能解锁，则由本公司回
购注销。

8、本激励计划解除限售安排：本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自本期激励计划授予
登记完成之日起满 12 个月后，在未来 36 个月内分 3 次解锁。 当期解除限售的条件
未成就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或递延至下期解除限售。 解除限售期内，公司
为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解除限售事宜， 未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
对象持有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回购注销。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解锁安排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安排 解除限售时间 解除限
售比例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
个解除限售期

自首次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首次授予登
记完成之日起 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40%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
个解除限售期

自首次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首次授予登
记完成之日起 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三
个解除限售期

自首次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首次授予登
记完成之日起 48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9、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条件：
（1）公司层面的业绩考核要求
本计划在解锁期的三个会计年度中，分年度进行绩效考核，每个会计年度考核

一次，以达到绩效考核目标作为激励对象解除限售的条件之一。
本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各年度绩效考核目标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安排 业绩考核指标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
除限售期 以 2019年净利润为基数，2020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20%；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
除限售期 以 2019年净利润为基数，2021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40%；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
除限售期 以 2019年净利润为基数，2022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65%。

注：上述净利润指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合并报表口径），并
剔除本次及其它激励计划股份支付费用影响的数值作为计算依据。

公司未满足上述业绩考核目标的， 所有激励对象对应当年可解除限售的限制
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也不得递延至下一年解除限售， 由公司统一按照不高于授予
价格加上银行同期存款利息之和回购注销。

（2）激励对象个人层面的绩效考核要求
激励对象个人层面的考核根据公司内部相关评价制度实施。 激励对象个人考

核评价结果分为“A”、“B”、“C”、“D”、“E”五个等级，分别对应解除限售系数如下
表所示：

评价结果 A B C D E
解除限售系数 100% 90% 50% 0%

个人当年可解除限售额度=个人当年计划解除限售额度×解除限售系数
在公司业绩目标达成的前提下， 若激励对象上一年度个人评价结果为 A/B/C/

D，则激励对象按照本计划规定比例解除限售其获授的限制性股票；若激励对象上
一年度个人评价结果为 E， 则激励对象对应考核当年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均
不得解除限售，激励对象不得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按授予价格加上银行
同期存款利息之和的价格回购注销。

本激励计划具体考核内容依据《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执行。

三、限制性股票认购资金的验资情况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0 年 5 月 25 日出具了《一心堂药

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众环验字[2020]160006 号），审验了公司截至 2020
年 5 月 22 日止新增注册资本及股本的实收情况，经审验，截至 2020 年 5 月 22 日
止，公司已收到 91 名股权激励对象以货币资金缴纳的限制性股票认购款合计人民
币 53,371,240.00 元（大写：伍仟叁佰叁拾柒万壹仟贰佰肆拾元整），其中增加股本
人民币 5,122,000.00 元（大写：伍佰壹拾贰万贰仟元整），增加资本公积（股本溢价）
人民币 48,249,240.00 元（大写：肆仟捌佰贰拾肆万玖仟贰佰肆拾元整）。

公司本次增资前股本为人民币 567,773,421.00 元，包括已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
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 验证并出具众环验字 （2017）160025 号验资报告的股本
567,769,811.00 元， 以及自该验资报告日后经证监会证监许可 [2018]2160 号文核
准， 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19 日发行票面金额为 100 元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6,026,392
张，发行面值总额 602,639,200.00 元，债券简称“一心转债”。 债券代码“128067”。
2019 年第四季度，“一心转债”因转股减少 7,100 元（71 张），转股数量为 256.00 股，
2020 年第一季度，“一心转债”因转股减少 55,600 元（556 张），转股数量为 2,028.00
股，2020 年 4 月 1 日至 2020 年 5 月 22 日，“一心转债” 因转股减少 36,300.00 元
（363 张），转股数量为 1,326.00 股。 连同本次发行的 5,122,000.00 股限制性 A 股股
票 5,122,000.00 元， 公司本次发行后普通股总股本为人民币 572,895,421.00 元，代
表每股面值人民币 1 元的普通股 572,895,421.00 股， 其中包括有限售条件的境内
人 民 币 普 通 股 253,214,613.00 股 和 无 限 售 条 件 的 境 内 人 民 币 普 通 股

319,680,808.00 股公司本次发行后普通股总股本为人民币 572,895,421.00 元。
四、首次授予股份的上市日期
本次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日：2020 年 5 月 12 日；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上市日期：2020 年 6 月 5 日。
五、股本结构变动情况表
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授予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化情况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 248,092,613 43.70 5,122,000 253,214,613 44.20
高管锁定股 200,922,802 35.39 200,922,802 35.07
首发后限售股 47,169,811 8.31 47,169,811 8.23

股权激励限售股 -- -- 5,122,000 5,122,000 0.89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319,680,808 56.30 319,680,808 55.8
总股本 567,773,421 100.00 5,122,000 572,895,421 100.00

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授予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情况仍符合上市条件的要求。
六、对每股收益的影响
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后，公司股本变更为 572,895,421 股。 按最新股本摊

薄计算，公司 2019 年度基本每股收益为 1.0542 元。
七、 参与本次股权激励的高级管理人员在授予股份上市日前 6 个月买卖公司

股票情况的说明
经公司自查， 参与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高级管理人员在授予限制性股票上市

日前 6 个月无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八、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及说明
本次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限制性股票所募集的资金将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

金。
九、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股权比例变动情况
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后， 公司股份总数由 567,773,421 股增加至

572,895,421 股，导致公司股东持股比例发生变动。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阮
鸿献先生在本次授予登记前持有公司股份 180,921,090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31.87%， 本次授予登记完成后， 阮鸿献先生所持有的公司股占公司新股份比例为
31.58%，仍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备查文件：
1、《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2、《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3、《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临

时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关于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调整与授予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5、《东兴证券关于一心堂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事项之独立财

务顾问报告》；
6、《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众环验字[2020]160006 号）；
7、《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申请表》；
8、《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

激励对象名单及其个人证券账户情况的说明》；
9、《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申请书》；
10、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3 日

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

股票代码：002727 股票简称：一心堂 公告编号：2020-098 号
债券代码：128067 债券简称：一心转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债券代码：128067，债券简称：一心转债
调整前转股价格：人民币 26.98 元/股
调整后转股价格：人民币 26.83 元/股
本次转股价格调整生效日期：2020 年 6 月 5 日
一、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规定
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曾用名 :云南鸿翔一心堂药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于 2019 年 4 月 19 日公开发行了 602.6392 万张可转换公司债
券（债券简称：“一心转债”，债券代码：128067），根据《云南鸿翔一心堂药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条款，以及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有关规定，“一心转债”发行之后，若公
司发生派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

增加的股本）、配股以及派发现金股利等情况，将按下述公式进行转股价格的调整
（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最后一位四舍五入）：

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P1=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1 为调整后转股价，P0 为调整前转股价，n 为送股或转增股本率，A 为增

发新股价或配股价，K 为增发新股或配股率，D 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
当公司出现上述股份和/或股东权益变化情况时， 将依此进行转股价格调整，

并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相关公告， 并于公告中载明
转股价格调整日、调整办法及暂停转股时期（如需）。当转股价格调整日为本次发行
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则该持有人的
转股申请按本公司调整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当公司可能发生股份回购、合并、分立或任何其他情形使本公司股份类别、数
量和/或股东权益发生变化从而可能影响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的债
权利益或转股衍生权益时，本公司将视具体情况按照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以及
充分保护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权益的原则调整转股价格。 有关转股
价格调整内容及操作办法将依据当时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的相关规
定来制订。

二、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2020 年 5 月 12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

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向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
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根据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董事会认为
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条件已经成就， 同意确定以 2020 年 5 月 12
日为首次授予日， 向 91 名激励对象授予 512.20 万股限制性股票， 授予价格为
10.42 元/股。

公司于近期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了向 91 名激

励对象定向发行 A 股普通股 512.20 万股的登记手续，该部分限制性股票上市日期
为 2020 年 6 月 5 日。 本次新增股份登记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 567,773,421 股增加
至 572,895,421 股。因此，根据《云南鸿翔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发行条款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可转换公
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一心转债” 的转股价格将由 26.98 元/股调整为 26.83 元/
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0 年 6 月 5 日起生效。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计算方法如
下：

计算公式为：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其中 P0=26.98 元/股，A=10.42 元/股，K=5,122,000 股/567,773,421 股=0.90%
特此公告。

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3 日

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一心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

股票代码：002727 股票简称：一心堂 公告编号：2020-099 号
债券代码：128067 债券简称：一心转债

（上接C14 版）
6、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具体条件和决策程序
公司根据生产经营情况、投资规划和长期发展的需要，需调整利润分配政

策的，应以股东权益保护为出发点，调整后的利润分配政策不得违反相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本章程的规定；董事会提岀调整利润分配政策议案，应详
细论证并说明理由，由独立董事、监事会发表意见，经公司董事会审议后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并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公
司同时应当提供网络投票方式以方便中小股东参与股东大会表决。

第二节股票上市情况
一、本上市公告书系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公告书内容与
格式指引》编制而成，旨在向投资者说明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上市
的基本情况。

二、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简称“本次发行” ）经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877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
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与网上按市值申购方式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
的方式进行。

三、本公司 A 股股票上市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0]149
号” 文批准。 证券简称“三峰环境” ，股票代码“601827” 。 本次发行的 378,
268, 000 股社会公众股将于 2020 年 6 月 5 日起上市交易。

四、股票上市概况
1、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2、上市时间：2020 年 6 月 5 日
3、股票简称：三峰环境
4、股票代码：601827
5、本次公开发行后的总股本：1, 678, 268, 000 股
6、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378, 268, 000 股
7、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的股票数量：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37, 826, 000 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10%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340, 442, 000
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90% ，本次合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的股票数
量为 378, 268, 000 股。

8、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期限以及发行前股东对所持股份自
愿锁定的承诺请参见本上市公告书之“第一节重要声明与提示” 之“二、股东
关于股份限售安排、自愿锁定和减持意向的承诺” 以及“五、关于持股及减持
意向的承诺”

9、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10、上市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节发行人、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公司基本情况
1、中文名称：重庆三峰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Chong qing �Sanfeng �Env ironment�Group �Corp ., �Ltd.
中文简称：三峰环境
2、法定代表人：雷钦平
3、成立日期：2009 年 12 月 4 日
4、注册资本：130, 000 万元（本次发行前）
5、住所：重庆市大渡口区建桥工业园建桥大道 3 号
6、经营范围：以 BOT 等方式建设及运营垃圾焚烧发电工厂；从事环境卫

生、环境保护技术咨询服务，环境污染治理，及环保技术开发。（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主营业务：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投资运营、EPC建造以及垃圾焚烧发电核
心设备研发制造等

8、所属行业：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
9、联系电话：023-88055845
10、传真号码：023-88055511
11、互联网网址：http : //www .cs eg .cn/
12、电子信箱：zqb@cs eg .cn
13、董事会秘书：阳正文
14、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1）董事
公司共有 9 名董事，其中 4 名为独立董事。公司董事由股东大会选举或更

换，任期 3 年，可连选连任。
公司现任董事任期如下：

姓名 职位 董事任职期间
雷钦平 董事长 2018年 6 月 27 日 -2021 年 6 月 26 日
张子春 董事 2018年 6 月 27 日 -2021 年 6 月 26 日
王小军 董事、总经理 2018年 6 月 27 日 -2021 年 6 月 26 日
STEPHEN�CLARK 董事 2018年 6 月 27 日 -2021 年 6 月 26 日
白银峰 董事 2018年 6 月 27 日 -2021 年 6 月 26 日
徐海云 独立董事 2018年 9 月 25 日 -2021 年 6 月 26 日
田冠军 独立董事 2018年 9 月 25 日 -2021 年 6 月 26 日
张海林 独立董事 2018年 9 月 25 日 -2021 年 6 月 26 日
孙昌军 独立董事 2019年 8 月 22 日 -2021 年 6 月 26 日

（2）监事
公司监事会由 5 名监事组成， 其中包括 3 名股东代表监事和 2 名职工代

表监事。股东代表担任的监事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或更换，职工代表担任的监
事由公司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 职工大会或者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生或更
换。 监事的任期每届为 3 年。 监事任期届满，连选可以连任。

公司现任监事的任期如下：
姓名 职位 监事任职期间

张强 监事会主席 2018年 6 月 27 日 -2021 年 6 月 26 日
邹晖 监事 2018年 6 月 27 日 -2021 年 6 月 26 日
叶郁文 监事 2018年 6 月 27 日 -2021 年 6 月 26 日
方艳 职工监事 2018年 6 月 27 日 -2021 年 6 月 26 日
陈唐思 职工监事 2018年 9 月 25 日 -2021 年 6 月 26 日

（3）高级管理人员
公司现任高级管理人员 7 名，总经理 1 名，副总经理 5 名，财务总监和董

事会秘书（由副总经理兼任）各 1 名。
公司现任高级管理人员任期如下：
姓名 公司职务 高管任职期间

王小军 董事、总经理 2018年 6 月 27 日 -2021 年 6 月 26 日
钟兴荣 副总经理 2018年 6 月 27 日 -2021 年 6 月 26 日
唐国华 副总经理 2018年 6 月 27 日 -2021 年 6 月 26 日
司景忠 副总经理 2018年 6 月 27 日 -2021 年 6 月 26 日
顾伟文 副总经理 2018年 6 月 27 日 -2021 年 6 月 26 日
郭剑 财务总监 2018年 9 月 10 日 -2021 年 6 月 26 日
阳正文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2018年 9 月 10 日 -2021 年 6 月 26 日

15、本次发行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近亲属直接持有发行
人股票、债券的情况如下：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近亲属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
股份的情况，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债券的情况。

二、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情况
公司直接控股股东为德润环境， 德润环境直接持有公司本次发行前

56.623%的股份；公司间接控股股东为水务资产，水务资产直接持有公司本次
发行前 10.956%的股份， 并通过德润环境间接持有公司本次发行前 56.623%
的股份。

重庆市国资委通过德润环境、水务资产、重庆地产、西证投资间接控制公
司本次发行前 78.534%的股权，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三、股本结构及前十名股东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发行人股本变化情况
公司本次发行前总股本为 130, 000 万股， 本次拟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

37, 826.8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占发行后公司总股数的 22.54% 。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的股本结构如下表：

股东名称
发行前 发行后

股数（股） 持股比例（%） 股数（股） 持股比例
（%） 锁定期限制

一、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德润环境 736, 099, 000 56.6230 736, 099, 000 43.8606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36 个月
中信环境 202, 761, 000 15.5970 202, 761, 000 12.0816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水务资产 142, 428, 000 10.9560 142, 428, 000 8.4866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36 个月
重庆地产 101, 725, 000 7.8250 101, 725, 000 6.0613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中国信达 61, 035, 000 4.6950 61, 035, 000 3.6368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西证投资 40, 690, 000 3.1300 40, 690, 000 2.4245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涪陵国投 10, 179, 000 0.7830 10, 179, 000 0.6065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杭州汉石 5, 083, 000 0.3910 5, 083, 000 0.3029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小计 1, 300, 000, 000 100.0000 1, 300, 000, 000 77.4608 -

二、无限售条件的股份
本次发行公
众股 - - 378, 268, 000 22.5392 无锁定期

总股本 1, 300, 000, 000 100.0000 1, 678, 268, 000 100.0000 -
（二）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登记信息， 本公司本次发行

后、上市前股东户数为 340,956 户，其中前十大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账户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重庆德润环境有限公司 736, 099, 000 43.8606
2 中信环境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2, 761, 000 12.0816
3 重庆市水务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142, 428, 000 8.4866
4 重庆市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101, 725, 000 6.0613
5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61, 035, 000 3.6368
6 西证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40, 690, 000 2.4245
7 重庆市涪陵国有资产投资经营集团有限公司 10, 179, 000 0.6065
8 杭州汉石投资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5, 083, 000 0.3029
9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02, 446 0.0538

10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企业年金计划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67, 220 0.0040

第四节股票发行情况
一、发行数量：378,268,000 股
二、发行价格：6.84 元 /股
三、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
四、发行方式：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与网上向

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
式进行。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37, 826, 000 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10% ；网上
最终发行数量为 340, 442, 000 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90% 。 本次发行网下投
资者弃购 863, 773 股，网上投资者弃购 38, 673 股，合计 902, 446 股，由主承
销商包销。

五、募集资金总额及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2, 587, 353, 120.00 元。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 于 2020 年 5 月 27 日对本次发行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
并出具了天健验〔2020〕8-10 号《验资报告》。

六、发行费用总额及明细构成、每股发行费用
1、本次发行费用总计 87, 353, 120.00 元；其中：承销和保荐费用 73, 698,

673.20 元，审计及验资费用 5, 471, 698.11 元，律师费用 2, 075, 471.70 元，用
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 4, 716, 981.13 元， 发行手续费用 1, 390, 295.86
元。 以上费用均不含对应的增值税。

2、本次公司公开发行新股的每股发行费用为 0.2309 元（按本次发行费用
总额除以发行股数计算）。

七、本次公司公开发行新股的募集资金净额：2, 500, 000, 000.00 元。
八、本次发行后市盈率：22.67 倍。
九、发行后每股净资产：4.20 元（根据 2019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加上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
算）

十、发行后每股收益：0.30 元（根据 2019 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第五节财务会计资料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依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审计了公司合并及母公

司财务报表， 包括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2018 年 12 月 31 日及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2017 年度、2018 年度及 2019 年度
的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合并及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变动表和财务报表附注，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本上市公告书
不再披露上述财务报告详细情况， 投资者欲了解相关情况请详细阅读招股说
明书，敬请投资者注意。

公司 2020 年第一季度财务报表请查阅本上市公告书附件，公司上市后将
不再另行披露 2020 年第一季度财务报表。 公司 2020�年 1-3�月和 2019�年
1-3�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但已经会计师事务所审阅，敬请投资者注意。 公司
2020�年第一季度财务报表已经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2020 年 1-3 月，公司已经审阅的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0.3.31 2019.12.31 变动幅度
流动资产 3, 707, 797, 093.01 3, 579, 905, 966.05 3.57%
流动负债 4, 765, 147, 344.37 4, 254, 038, 807.58 12.01%
总资产 14, 998, 444, 033.08 14, 490, 723, 311.91 3.50%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4, 663, 310, 146.09 4, 547, 613, 128.34 2.54%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股） 3.59 3.50 2.57%

项目 2020年 1-3 月 2019年 1-3 月 变动幅度
营业收入 942, 207, 435.86 863, 319, 791.48 9.14%
营业利润 159, 112, 458.35 126, 925, 625.17 25.36%
利润总额 159, 504, 963.22 129, 697, 169.41 22.98%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净利润 120, 653, 741.08 96, 323, 363.37 25.26%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113, 080, 643.88 92, 577, 515.23 22.15%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9 0.07 28.5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09 0.07 28.5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62 2.39 0.23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净资产收益率
（%） 2.46 2.30 0.1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6, 615, 529.29 8, 028, 121.97 480.65%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0.04 0.01 300.00%

注： 净资产收益率和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资产收益率两个指标的本
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为两期数的差值。

2020 年 1-3 月，公司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9.14%，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同比增长 25.26%，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
长 22.15%，公司 2020 年一季度净利润较去年同期增幅较大，主要是受益于新
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投运，带动公司收入、利润增长。 公司 2020 年一季度经营活
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去年同期增幅较大，主要原因系 2020 年一季度营业
收入增长导致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流增加，此外，收到税费返还资
金增加也导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

公司 2020 年一季度生产和销售情况正常，经营模式、主要原材料的采购
规模及采购价格， 主要产品的市场规模和盈利能力， 主要客户及供应商的构
成， 税收政策以及其他可能影响投资者判断的重大事项等方面均未发生重大
变化。 公司 2020 年一季度经营业绩同比稳定增长，公司盈利能力稳步提升，不
存在可能对持续盈利能力构成重大不利影响的情形。

第六节其他重要事项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本公司、保荐机构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大渡口支
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行、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
议》，《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对发行人、保荐机构及存放募集资金
的商业银行的相关责任和义务进行了详细约定。 具体情况如下：

开户主体 开户银行 银行账户 募集资金用途
重庆三峰环境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建设村
支行 3100214129000126509 重庆市洛碛垃圾焚烧发

电厂项目

重庆三峰环境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大渡口
支行 50050110360000000858

汕尾市生活垃圾无害化
处理中心焚烧发电厂二

期工程项目
重庆三峰环境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 5001010120010030192 东营市生活垃圾焚烧发

电厂二期项目
重庆三峰环境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大渡口支行 114470371635 补充流动资金

本公司在招股意向书刊登日（2020 年 5 月 13 日）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
前，没有发生可能对本公司有较大影响的重要事项，具体如下：

1、本公司主营业务发展目标进展情况正常。
2、本公司所处行业和市场未发生重大变化。

3、除正常经营活动签订的销售、采购、借款等商务合同外，本公司未订立
其他对公司资产、负债、权益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的重要合同。

4、本公司与关联方未发生重大关联交易。
5、本公司未进行重大投资。
6、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置换。
7、本公司住所没有变更。
8、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没有变化。
9、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10、本公司未发生除正常经营业务之外的重大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11、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1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和股东大会运行正常，决议及其主要内容无异

常。
13、本公司未发生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第七节上市保荐机构及其意见
一、上市保荐机构基本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常青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 66 号 4 号楼
电话：010-85130641
传真：010-65608451
保荐代表人：严延、张钟伟
项目协办人：贺立垚
项目经办人：邓必银、李鑫、易述海、何亮君、蒋易辰、贾志华
二、上市保荐机构的推荐意见
上市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申请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发行人股票已具备公开上市的条件。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同意推荐重庆三峰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发行人：重庆三峰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 6 月 4 日

重庆三峰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股股票上市公告书


